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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述
本项目为批量及零星物资搬运服务项目，服务内容主要为采购人提供各类物资常态化、规范化的批量集中搬运与零星零散搬运服务，满足采购人多元化、及时性的物资搬运服务需求。
二、预算金额
全年费用总额不超5万元，按季度按实结算支付。
三、费用标准
   1、人工费：每个工日不高于200元人民币（含税）。
   2、校内转运：拖拉机每车次不高于50元（含税），电动三轮车每车次不高于30元（含税）。
四、服务商资格证明材料
1.服务商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2.服务商出具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；
3.服务商出具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；
4.服务商出具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承诺函；
5.服务商出具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；
6.自然人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无犯罪记录的承诺函；
五、履约保证金收取
本项目收取中标金额的3%，收取方式：银行转账
交款时间及方式：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放后7个工作日内将履约保证金通过银行转账至西昌学院。
收款单位：西昌学院   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西昌西城支行 
银行账号：22631301040005893
退款时间：履约保证金在合同约定各项义务履约完成且无违约、无质量问题后无息退还。
六、服务要求
1.服务时间：2026年5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。
2.服务内容：批量搬运及零星搬运。（1）批量搬运，采购人提前一天告知服务方，服务方应在采购人规定时间内完成搬运；（2）零星搬运，服务方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1小时内相应，原则上应于当天完成搬运。所有搬运服务均不区分工作日和节假日。
3.服务方应自行配备搬运服务所需的运输工具。
4.搬运时服务方保证物品的安全完整，无配件丢失。
5.服务方自行购买商业保险，搬运服务过程中一切安全责任均由服务方自行负责。
6.服务验收：服务方完成采购人委托的搬运服务后，应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授权人员确认工作完成情况，并作为费用结算的依据。
7.支付方式及付款进度安排：每季度结算一次，根据工作量安排可适当予以调整。服务期内费用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额。   
8.违约责任：
1）采购人违约责任：采购人应及时按约定进行服务费结算，否则视为违约，应按全年服务总金额费用的5%赔付给供应商；
2）供应商违约责任：1.合同签订后，供应商不得无故取消或拒绝提供服务，否则视为违约，应按全年服务总金额费用的5%赔付给采购人；2.双方应当遵守合同约定，若任何一方违反合同内容的，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金额10%的违约金，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，还应向守约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。
9.争议解决办法：合同履行期间,若双方发生争议，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，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由当事人依法向采购人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。
七、其他要求
1.评分表
	人工费
60%
	转运费（拖拉机）
10%
	转运费（三轮车）
30%
	得分

	
	
	
	


2.评分细则
（1）人工费：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* 60分*100%
（2）转运费（拖拉机）：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* 10分*100%
（3）转运费（三轮车）：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* 30分*100%
3.评标人将按投标人的报价综合评分，得分最高为本项目的中标服务商。     

